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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届会议 

第二委员会 

议程项目 57(b) 

处境特殊的各类国家组：与内陆发展中 

国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题有关的具体行动： 

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与捐助国及国际 

金融和发展机构过境运输合作问题国际 

部长级会议的成果 
 
 
 

巴基斯坦:
*
 决议草案 

 
 

处境特殊的各类国家组：与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题有关的具

体行动：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与捐助国及国际金融和发展机构过境运

输合作问题国际部长级会议的成果 
 
 

 大会， 

 回顾其 2003 年 12 月 23 日第 58/201 号、2005 年 12 月 22 日第 60/208 号和

2006 年 12 月 20 日第 61/212 号决议， 

 又回顾《联合国千年宣言》
1
 和《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2
  

 还回顾《多哈发展回合亚松森纲领》；
3
 以及 2007 年 8 月 28 日和 29 日在乌

兰巴托举行的内陆发展中国家贸易部长会议通过的《乌兰巴托宣言》，
4
 

__________________ 

 
*
 代表属于 77 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和中国。 

 
1
 见第 55/2 号决议。 

 
2
 见第 60/1 号决议。 

 
3
 A/60/308，附件。 

 
4
 A/C.2/62/9，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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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2007 年 5 月 23 日第 63/5 号决议，
5
 

 又回顾 2007 年 7 月 10 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7 年实质性会议高级别部分

通过的部长宣言，
6
 

 认识到由于缺乏陆上出海通道，加上远离世界市场和令人却步的转运费用及

种种风险，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益、私人资本流入和国内资源的调集继续受

到严重限制，因此对它们的总体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又认识到过境国和内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使过境运输系统得到改善， 

 1.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阿拉木图行动纲领》中期审查筹备情况的报告；
7
 

 2. 又注意到 2007 年 6 月 18 日至 20 日在瓦加杜古举行的过境运输基础设

施发展专题会议的成果文件
8
 以及 2007 年 8 月 30 日和 31 日在乌兰巴托举行的

国际贸易和贸易便利化专题会议的成果文件；
9
 

 3. 重申按照适用的国际法规则，内陆国有权出入海洋和享有利用一切运输

工具经由过境国领土过境的自由； 

 4. 又重申过境国对其领土行使充分主权时，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

向内陆国家提供的权利和便利绝不能侵害其正当利益； 

 5. 敦促各捐助国以及多边和区域金融和发展机构，特别是世界银行、亚洲

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以赠款或优惠贷款的方式向内陆发展

中国家和过境发展中国家提供适当的技术和财政援助，以实施《阿拉木图行动纲

领》，
10
 尤其是在建造、维修和改良其运输、储存和其他与过境有关的设施，包

括备用路线和改良通信等方面，以促进次区域、区域和区域间项目和方案，并在

贸易便利化方面优先提供技术援助； 

 6. 强调应将过境运输设施和服务的开发工作纳入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

的通盘经济发展战略，并强调捐助国因此应考虑到内陆发展中国家长期经济改革

的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 

 
5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7 年，补编第 19 号》(E/2007/39)，第四章，A节。 

 
6
 见 A/62/3，第三章，C节，第 90 段。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7 年报告全文定本将以《大会正式

记录，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3号》（A/62/3/Rev.1）印发。 

 
7
 A/62/226。 

 
8
 见 A/62/256。 

 
9
 见 A/C.2/62/4。 

 
10
 《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与捐助国及国际金融和发展机构过境运输合作问题国际部长级会议

的报告，2003 年 8 月 28 日至 29 日，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A/CONF.202/3），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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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又强调南南合作和有捐助者参加的三角合作以及次区域和区域组织之

间的合作应得到加强； 

 8. 决定在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期间于2008年 10月 2日和 3日在纽约举行

两天高级别全体会议，专门对《阿拉木图行动纲领：在内陆发展中国家和过境发

展中国家过境运输合作新的全球框架内解决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进行中

期审查，会议将由大会主席主持。中期审查会议的安排细节将与大会主席协商确

定； 

 9. 着重指出中期审查应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个机会，使之能够评估《阿拉木

图行动纲领》执行工作取得的进展、获得的经验教训和遇到的种种制约，并商定

需要采取什么行动进一步推动全球伙伴关系，以协助内陆发展中国家确保有效参

与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 

 10. 请大会主席在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期间举行磋商，为编写中期审查最后

成果文件提供便利； 

 11. 请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公室

与联合国系统相关组织密切协商，编写中期审查成果文件纲要草案，以便为政府

间磋商提供便利，同时考虑到： 

 (a) 过境运输基础设施发展专题会议的成果； 

 (b) 国际贸易和贸易便利化专题会议的成果； 

 (c) 各次区域审查会议的成果； 

 (d) 秘书长关于《阿拉木图行动纲领》执行进展情况的各次报告。 

 12. 请高级代表办公室按照大会 2001 年 12 月 24 日第 56/227 号决议和《阿

拉木图行动纲领》规定的任务，协调筹备进程，并请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包括联

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各区域委员会及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

在其各自任务范围内，为审查进程提供必要的支助和实质性投入；在这方面，注

意到高级代表办公室与主要利益攸关方合作制定的中期审查组织框架； 

 13. 吁请捐助国和国际金融及发展机构向秘书长设立的信托基金提供自愿

捐款，以支持与贯彻执行《阿拉木图行动纲领》有关的活动； 

 14. 请秘书长就《阿拉木图行动纲领》执行工作取得的进展、获得的经验教

训和遇到的制约向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并在报告中就今后的方针提出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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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决定在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中列入题为“与内陆发展中国家的

特殊需要和问题有关的具体行动：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与捐助国及国际金融和

发展机构过境运输合作问题国际部长级会议的成果”的项目。 

 


